
为加强海南阳光医学健康创新基金会 (以下简称基金会)财

务管理，强化财务监督，依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结合基金会实际

情况特制订本制度。

基金会财务监督主要包括对预算管理、收入管理、支出管理、

资产管理等的监督。

预算管理监督：基金会每年按时编制财务预算方案，财务预

算经理事会审议批准后执行。基金会财务部通过财务系统控制监督项目

预算执行情况，定期分析项目预算执行进度，针对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提出改进意见，并将年度预算执行结果向理事会报告。

收入管理监督：基金会遵守法律法规，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政

策规定组织收入。收入必须符合章程规定的宗旨和公益活动的业务范

围，使用符合国家规定的票据。基金会根据各项收入用途严格划分为限

定性收入和非限定性收入，各项收入全额进入基金会专用账户，纳入年

度总预算统筹计划，由财务部统一管理、统一核算。

捐赠方有权向基金会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并提出意见

和建议。对于捐赠人的查询，基金会应当及时如实答复。

支出管理监督：基金会根据章程规定的宗旨和公益活动的业

务范围使用资产，捐赠协议明确了具体使用方式的捐赠，根据捐赠协议

的约定使用；捐赠协议未明确使用方式的捐赠采取项目申报制进行管



理。对已经理事会审批予以立项的捐赠项目所需的捐赠款项，由项目负

责人、基金会秘书长副秘书长签批后，基金会财务部将捐赠款项划转至

各受赠方的捐赠账号。各受赠方按照按财务制度的相关规定，进行财务

开支，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

基金会经费支出要严格执行财经分级审批制度，财务部负责人要认

真审查每笔费用的开支是否真实、合法、合规。不得伪造、变造借款报

销凭证，序列支出等。

资产管理监督：基金会对各类基金使用情况进行查询、监督，

以便准确、完整、及时地掌握项目基金的使用情况，并接受捐赠人的监

督。资金的使用必须严格按照基金会业务范围和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执

行。基金会的财产及收入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侵占、私分、

挪用。

限定性及非限定性捐赠收支均由监事监督以保证分别严格按

照捐赠协议书和非限定性基金捐赠项目申报书的规定执行。

基金会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接受登记管理机关组

织的年度检查。

基金会通过登记管理机关的年度检查后，将年度工作报告在

登记管理机关制定的媒体上公布，接受社会公众的查询、监督。

基金会接受税务、会计主管部门的监督。

基金会每年接受会计师事务所对基金会账务进行审计，并

在登记管理机关指定的媒体上公布基金会的财务报表，接受社会监督。



本制度未尽事宜，依据《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本基金会章

程的规定办理。

本制度自理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由理事会负责解释。


